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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卡
变身购物卡

新闻漫评

走进很多医保定
点药店可以看到，一边
是排列整齐的药品，一
边是包装精美的保健
品，甚至还有大量的卫
生纸、牙膏等日用品。
在这些药店，医保卡俨
然成了“购物卡”。
（1月6日《光明日报》）

点评：医保资金
作为一项公共资金，
关系到广大参保人
员的切身利益。医
保卡变身“购物卡”、
消费卡甚至套现，是
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一直无实质解决举
措。要彻底根治其
乱象，堵住透支救命
钱的漏洞，只有寄望
于医保制度设计上
的进一步改良。

——杨柳

“啃老”立法可贵之处正在于其所释放的法
治善意。如，父母对于财产具有完全的支配和
处置权，不可任意侵犯和掠夺；对子女的过度索
取有“说不”的权利。假如公众特别青年人能读
懂立法背后的现实窘境和立法善意，以利鼓励
和促进年轻人自强自立，尊老孝亲，无疑才是“啃
老”立法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刘效仁

道德立法不是法律的强制介入，但是
不能没有强制的手段。尤其是老人鼓起勇
气对恶意啃老“说不”诉诸法律时，司法都
应有可行的约束措施，从严惩处，给老人撑
腰。从这个意义来说，法律执行的配套机
制更为关键。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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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研究生报考遇冷并非坏事
中国教育在线近日发布《2019 年全国研究

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考研竞争日趋激
烈，但非全日制专业却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
近半数考生表示不考虑非全日制，46%的考生担
心毕业后非全日制文凭不被就业单位认可，很
多单位在招聘要求中就明确提出只接受全日制
研究生。（1月4日《新华网》）

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有助于满足在职人员继续深造的
需求，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生
产力。然而，近半数考生不愿报考非全日制研
究生，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对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注水”现象的否定态度。

由于客观原因和现实原因，非全日制研究生
教育“注水”现象十分普遍。我们都清楚这样一
个事实，那就是非全日制研究生报考者基本上都
是在职在岗人员，他们平时都不离开工作岗位，
这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来完成学业。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最大程度
迎合学生们的需求，各大高校对非全日制研究生

“另眼相待”，不仅将授课时间大幅进行压缩，而
且在教学考核上也是“降格以求”，甚至在科研实

践和论文撰写等方面“抬手放水”，结果导致非全
日制研究生教育“注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可以
说，非全日制研究生遭遇“嫌弃”是一种必然。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注水”现象为何愈演
愈烈？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桩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双赢“生意”：于高校而言，非全日制研
究生教育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蛋糕”，既不需
要投入过多的师资力量，也能够创造不菲的收
益；而于那些平时忙于工作的学生而言，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也是一块唾手可得的“香饽饽”，
既不需要在课程教学中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
力，还能够顺利过关拿到一纸学历证书，从而为
职位升迁、职称评定等增加筹码。

如今，非全日制研究生报考遇冷犹如一面
镜子，映照出社会对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注
水”现象的否定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遇冷并
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表明用人单位对文凭的认
识更加理性了。

只有挤掉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里的水分，才
能确保其“含金量”不被稀释，让非全日制研究生
教育行稳致远、真正获得社会公信力，从而为创新
事业培养更多优质人才。

□ 丁恒情

“数学成绩在班上排前三，
五科综合成绩全班前五，目前担
任班里的劳动委员，和同学们的
关系也很好。”

——一年过去了，“冰花男孩”王福满的
生活如何，“冰花男孩”所在的转山包小学有
何变化……近日，人民网记者来到昭通鲁甸
进行实地探访，转山包小学副校长付恒这样
评价王福满一年来的学习情况。

“辣么好看你要停产？”
——“故宫淘宝”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由

于故宫淘宝原创系列彩妆仍有进步空间，决
定全线停产、不断完善。但网友纷纷留言表
示对彩妆的喜爱，希望继续生产售卖。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

——曾主演《艳阳天》《创业》《敌营十八
年》等影视剧的表演艺术家张连文于1月4日
22时因病去世。多部作品中，张连文最为观
众熟知的就是《创业》，影片以“铁人”王进喜为
原型，经典台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就是出自这部电影。

老人有权拒绝“啃老”后的
未竟之问

更多精彩时评见
CW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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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不仅
是个法律问
题，更是个
伦理问题、
民生问题，
有着复杂的
社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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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于去年
12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引人关注之处在于
其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
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
绝”，此规定被诸多媒体解读为“立法禁止啃老”，
继而引发舆论关注。（1月6日《法制日报》）

让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在此之前，江苏、
山东、杭州、湖南等地已相继出台类似规定。那
么问题来了，此举果真好使？

让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最大的益处是什
么？诚如认同者所言，法律具体化、明确化，会更
加有利于老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而在法律上给

“啃老族”以负面评价，也会对其形成一种震慑力。
的确，从法律的初衷以及情理层面来说也就

是如此，但事实或者说现实又果真如此么？其
实，类似的话语在“常回家看看”入法时亦有所耳
闻：“常回家看看”条款没有实施细则，无法强制
执行，是倡导性的“软法”，最现实的功能是给老
人提供法律救济。但现实效果如何呢？大家心
知肚明。

让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显然同样逃不掉

“有权拒绝‘啃老’之后”的现实追问。譬如，据此前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我国城市中有30%的年轻
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那
么此规能否让“啃老族”忌惮从而消减“啃老”现象
呢？又如，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形下，当遭遇侵
权时，又有多少父母会行使这项神圣的权利？

“啃老”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个伦理问
题、民生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其中涉及家
庭、伦理、财产等各种关系。何况在我国《民法通
则》《物权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婚姻法》
中，对老年人的财产权利保护不无周全的规定。
由此意味着，让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没抓
住“啃老”痛点的法律重申，赚个眼球之后终归消
于平寂。

颇为遗憾的是，类似的戏码在现实中还时常
上演。“常回家看看”入法自不消说，从“老婆不给
零花钱算家暴”到“部分继承人未尽精神赡养义
务的，判决时可视情况少分或不分遗产”，再到如
今的“让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诸如此类，虽
让人感受到“立法为民”的制度善意，但有关“法
的正义”和“法的权威”却远远不足。

全过程记录：
让每次执法都经得起监督

从今往后，查封、强拆要全程录像了！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明确将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其
中，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
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
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要推行全程音像
记录，备受关注。

《新京报》评论：查封财产、强拆等“兹事
体大”，若出现不规范执法行为，对当事人权
益的伤害极大，负面社会影响也极大。若没
有直观有力的证据，仅靠执法部门一纸事后
说明，往往很难完全消除公众的疑窦。

而全过程记录，最直观的作用就是倒逼
执法规范化。特别是全程音像记录，比单纯
的文字记录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约束力。镜
头之下执法，本就是为执法插上“监督接
头”，让执法者不得不将执法行为纳入规范
轨道内。

非但如此，全程音像记录，还是对执法
者的保护。面对阻挠、抗拒执法等行为，他
们可以在“依法”的前提下该强硬则强硬，不
至于对耍泼闹事者无计可施。

就此看，全面推行全程音像记录，填补
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考虑到以往有些案例
中，执法记录仪到了关键时刻就“失灵”，监
控在紧要关头“精准坏掉”，显然还有必要预
防音像记录“在不该坏的时候坏了”。意见
中也提到“记录保存”，防范“意外丢失”，要
让记录资料“做到可实时调阅”，这也是有的
放矢。今后再出现“记录丢失”之类的情况，
显然应严肃追究相关行政主体责任。

向透明要公信力，让每次执法都经得起
监督和检验，这也是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
录的价值所在。


